石财处字〔2024〕1号

石城县财政局对泉州市悦诚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关于江西省石城中学石城中学
新校区配套设施项目（项目
编号：GZZT2024-SC
-G005）投诉
处理决定书
泉州市悦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一、项目编号：GZZT2024-SC-G005
二、项目名称：石城中学新校区配套设施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名称：泉州市悦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陈埭镇海尾村九五北路214号三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82MABQE0MW9G

法定代表人：徐伟伟    联系电话:191****2141

被投诉人1：江西省石城中学
地址：赣州市石城县琴江镇莲乡北大道63号

联系人：卢先生        联系方式：138****3240  

被投诉人2：赣州市中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  娟        联系方式：155****7015

地址：赣州市石城县琴江镇金福花园2栋2号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泉州市悦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对江西省石城中学石城中学新校区配套设施项目（项目编号：GZZT2024-SC-G005，以下简称：本项目）的质疑答复不满，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依法受理，并于2024年9月24日向被投诉人1、2送达了《暂停政府采购活动通知书》。经依法进行审查，现本案已审查终结。

（一）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1：该项目违法将实质性要求设为评分因素。我司对采购人的答复不予认可!（详见回复函）首先，我司通过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网址：https：//www.jxsggzy.cn）于2024年08月15日获取并下载该项目招标文件（截图如下）。该项目的招标文件下载截止日期为2024年08月17日（截图如下）。综上，我司对该项目的质疑在法定期限内。其次，20（2）4年08月30日下载的最新澄清文件对于“违法将实质性要求设为评分因素”依旧没有更改。该项目技术参数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为实质性要求，该项目采用的是综合评分法评审，依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的相关规定，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即，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是前置条件，只有满足全部实质性要求才可以进入评审环节。在《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中亦明确规定“实质性要求，不得作为评分项”。既然实质性要求技术参数若有一项不满足视为无效投标，后续评审因素中关于技术参数的评分项完全没有得分多少的区别了，一项不满足即会被废标，能进入下一步评审的即完全满足，也就不存在得分与扣分的区别了，前后自相矛盾。综上所述，将其设置为实质性要求违反了政府采购法规中“实质性要求，不得作为评分项”的规定。

事实依据：澄清文件评分标准截图如下（第93页）

法律依据：1、《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第二十一条：采购需求客观、明确的采购项目，采购需求中客观但不可量化的指标应当作为实质性要求，不得作为评分项。2、《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

投诉事项2：招标文件评审因素未细化和量化。我司对采购人的答复不予认可!（详见答复函）首先，我司通过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网址：https：//www.jxsggzy.cn）于2024年08月15日获取并下载该项目招标文件（截图如下）。招标文件下载截止日期为2024年08月17日（截图如下）。综上，我司对该项目的质疑在法定期限内。其次，20（2）4年08月30日下载的最新澄清文件对于“评审因素未细化和量化”依旧没有更改。根据评审内容描述，我司不禁要问：1.什么样的实施方案算“（方）案阐述内容全面详实，逻辑严谨科学，可操作性最强、完全符合本项目情况？”、“设计内容阐述清晰合理，能符合匹配项目内容，具有可操作性？”、“设计内容不清晰，单一，内容不详实，可操作性弱？”2.什么样的售后服务方案算“（方）案阐述内容全面详实，逻辑严谨科学，可操作性最强、完全符合本项目情况？”、“内容阐述清晰合理，能符合匹配项目内容，具有可操作性？”“阐述较合理，方案内容基本能与项目情况有关？”、“内容不清晰，单一，内容不详实，可操作性弱？”判断的标准是什么？衡量的依据又是什么？很明显此评审标准不够量化。评标标准不够清晰，无法保障评标委员会客观、公正的评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成员应当按照客观、公正、审慎的原则，根据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评审标准不够细化量化，完全靠评审小组主观意识评审，不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方案没有做到细化和量化，评审大量内容使用“全面”、“详实”、“严谨”、“科学”、“最强”、“完全”、”符合“、“清晰”、“合理”、“能符合”、“具有”、“较合理”、“基本能”、“有关”、“不清晰”、“单一”、“不详实”、“弱”等没有具体明确判断标准的表述作为评审因素，将供应商的投标（响应）文件进行横向比较评分。

事实依据：澄清文件评分标准截图如下（第98、99页）

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六条：在招标采购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废标：（二）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处分，并予通报：（三）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八）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采用综合评分法的，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应当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5、《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七）采用综合评分法时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未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6、《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评审因素应当细化和量化，且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对应。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指标有区间规定的，评审因素应当量化到相应区间，并设置各区间对应的不同分值。7、《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第二十一条：参与评分的指标应当是采购需求中的量化指标，评分项应当按照量化指标的等次，设置对应的不同分值。8、《江西省政府采购常见违法违规行为清单》（三）编制评审因素时的禁止行为/未依法量化评审因素：60.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指标有区间规定，评审因素未量化到相应区间，或者虽量化到相应区间但未设置各区间对应的不同分值；61.评审因素未量化，分值设置未与评审因素指标相对应，如将产品性能优、良、中、差等没有具体明确判断标准的表述作为评审因素，将供应商的投标（响应）文件进行横向比较评分等。9、《赣州市政府采购负面清单》禁止行为：26.采用综合评分法的，评分标准中的分值设置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不对应。29.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指标有区间规定的，评审因素未量化到相应区间，或者虽量化到相应区间，但未设置各区间对应的不同分值。30.采购需求客观、明确的采购项目，将客观但不可量化的服务满意程度、市场认可度、市场占有率、产品稳定性、先进性及优、良、中、差等指标作为评分项。

（二）被投诉人1、2称

1.关于投诉事项1的回复

该投诉事项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均不充分。

事实依据：该评分项为首次招标文件评分细则，澄清文件未对此评分项做出更正及修改，首次招标文件获取文件截止时间为2024年8月6日，贵公司（泉州市悦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对本质疑事项的时间为2024年8月23日，已超过法定质疑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一条，对采购文件提出质疑的，应当在获取采购文件或者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提出，该质疑事项已过法定质疑期限，该质疑事项未予受理。

2.关于投诉事项2的回复

该投诉事项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均不充分。

事实依据1：（1）评分标准“售后服务方案”中的评分项，为首次招标文件评分标准，澄清文件未对此评分项评审内容的描述做出更正及修改，首次招标文件获取文件截止时间为2024年8月6日，贵公司（泉州市悦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对本质疑事项的时间为2024年8月23日，已超过法定质疑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一条，对采购文件提出质疑的，应当在获取采购文件或者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提出，该质疑事项已过法定质疑期限，该质疑事项未予受理。（2）关于项目实施方案的评分项已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细化和量化。本条评审因素要求投标人提供项目实施方案，包含的具体内容已经细化为①各设备安装布置及系统连接图：LED屏幕布置图，音箱布置图，舞台灯光布置图，舞台机械布置图；LED屏幕系统图，音箱系统图，舞台灯光系统图，舞台机械系统图；②装修装饰图纸：领导休息室,机房控制室,男女化妆更衣室；③设备安装完成后效果图：礼堂空间，领导休息室,机房控制室,男女化妆更衣室等，已明确以上3点每提供1点的得1分，最高得3分。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其内容的完整性、可行性和对实际需求的满足程度等方面量化为4分、2分、1分的具体分值。（3）关于售后服务方案的评分项已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细化和量化。本条评审因素要求投标人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包含的具体内容已经细化为投标人须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售后服务响应承诺、售后服务方案等，而且该评审因素也已根据其内容的完整性、可行性和对实际需求的满足程度等方面量化为7分、5分、3分、1分的具体分值。

事实依据2：本项目采购文件设置的实施方案、售后服务方案属于主观评审因素，需要评审专家进行主观评判。以上方案要求，是供应商履约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发挥评审专家的专业能力，对其作出相对主观的综合评判。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禁止综合评分法的项目设置主观评审因素，上述评分项属于评审专家可依据自身的专业水平进行判断的评审因素，评分项设置已考虑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中的细化、量化要求，从方案的各小项组成内容及分档评分角度已对该评分项进行了细化、量化。实施方案、售后服务方案的设置，不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关于投诉事项1。经查，被投诉人2（赣州市中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于2024年7月30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江西省政府采购网）发布本项目电子化公开招标公告，公告明确“三、获取招标文件：时间：2024年07月31日00:00至2024年08月07日00:00（提供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招标文件第六章第二评分标准为“技术分（56） 一、基准分（23分）投标供应商所投产品的技术参数完全满足本招标文件，未满足为无效响应。评分依据：根据投标文件中的技术及商务响应/偏离表的符合性佐证”。根据公告明确，招标文件获取（下载）截止时间2024年08月07日00:00，应当在获取（下载）招标文件或者招标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提出质疑，即2024年8月15日前提出质疑。

2024年8月15日，被投诉人2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江西省政府采购网）发布本项目电子化公开招标更正公告，公告明确“一、项目基本情况：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ZZT2024-SC-G005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石城中学新校区配套设施项目原公告的采购项目中标（成交）金额（元）\（%）：

原公告的中标单位：首次公告日期：2024年07月30日 二、更正信息 更正事项：采购公告、采购文件 更正内容：1、原开标时间：2024年8月20日09点00分，现更正开标时间：2024年9月5日09点00分；2、其他更正事项，具体详见澄清文件。更正日期：2024年08月15日三、其他补充事宜：此更正公告为招标文件不可分割的部分，原文件及公告相应条款与本公告有不一致之处，以本公告为准。请各潜在投标人下载最新澄清文件”。此次更正公告并未更正“技术分（56）一、基准分（23分）投标供应商所投产品的技术参数完全满足本招标文件，未满足为无效响应。评分依据：根据投标文件中的技术及商务响应/偏离表的符合性佐证”事项。因此，该投诉事项属于2024年7月30日发布的招标文件事项，质疑有效期应当为2024年8月15日前，但投诉人提出质疑时间为2024年8月21日，投诉人提起投诉前未依法进行质疑，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二条、《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对投诉人的此投诉事项予以驳回。

关于投诉事项2。（1）经查，2024年8月15日，被投诉人2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江西省政府采购网）发布本项目电子化公开招标更正公告，公告明确“一、项目基本情况：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ZZT2024-SC-G005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石城中学新校区配套设施项目原公告的采购项目中标（成交）金额（元）\（%）：原公告的中标单位：首次公告日期：2024年07月30日二、更正信息更正事项：采购公告、采购文件 更正内容：1、原开标时间：2024年8月20日09点00分，现更正开标时间：2024年9月5日09点00分；2、其他更正事项，具体详见澄清文件。更正日期：2024年08月15日 三、其他补充事宜：此更正公告为招标文件不可分割的部分，原文件及公告相应条款与本公告有不一致之处，以本公告为准。请各潜在投标人下载最新澄清文件”。同时，招标文件更正内容包括“三、实施方案（7分）投标人提供项目实施方案：方案包含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①各设备安装布置及系统连接图：LED屏幕布置图，音箱布置图，舞台灯光布置图，舞台机械布置图；LED屏幕系统图，音箱系统图，舞台灯光系统图，舞台机械系统图；②装修装饰图纸：领导休息室,机房控制室，男女化妆更衣室；③设备安装完成后效果图：礼堂空间，领导休息室，机房控制室，男女化妆更衣室等；以上3点每提供1点的得1分，最高得3分。在此基础上方案阐述内容全面详实，逻辑严谨科学，可操作性最强、完全符合本项目情况的得4分；方案设计内容阐述清晰合理，能符合匹配项目内容，具有可操作性的得2分；方案设计内容不清晰，单一，内容不详实，可操作性弱的得1分。评审依据：投标文件提供项目实施方案，潜在投标人可在投标截止前现场进行实地勘察，对采购项目的实地情况等进行全面了解，以便获取有关编制本项目所涉及的实地资料”。 

经查，本项目招标文件的采购需求中，并没有实施方案，被投诉人1、2将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包括各设备安装布置及系统连接图（LED屏幕布置图，音箱布置图，舞台灯光布置图，舞台机械布置图；LED屏幕系统图，音箱系统图，舞台灯光系统图，舞台机械系统图）；装修装饰图纸（领导休息室,机房控制室，男女化妆更衣室）；设备安装完成后效果图（礼堂空间，领导休息室，机房控制室，男女化妆更衣室等）作为评审因素，属于设定的评审因素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不对应，违反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第三款、《江西省政府采购常见违法违规行为清单》（赣财购〔2022〕14号）第（三）的规定。

经查，被投诉人1确认本项目属于国产货物项目，本项目的招标文件中，被投诉人1、2将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包括各设备安装布置及系统连接图（LED屏幕布置图，音箱布置图，舞台灯光布置图，舞台机械布置图；LED屏幕系统图，音箱系统图，舞台灯光系统图，舞台机械系统图）；装修装饰图纸（领导休息室,机房控制室，男女化妆更衣室）；设备安装完成后效果图（礼堂空间，领导休息室，机房控制室，男女化妆更衣室等）作为评审因素，实施方案通过“内容全面详实，逻辑严谨科学，可操作性最强，完全符合，清晰合理，能符合匹配项目内容，具有可操作性，内容不清晰，单一，内容不详实，可操作性弱”设定分值，没有细化、量化到具体指标，属于评审因素未细化和量化，违反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第三款、《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江西省政府采购常见违法违规行为清单》（赣财购〔2022〕14号）第（三）的规定。

综前所述，投诉人该投诉事项具有一定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投诉成立。

（2）经查，被投诉人2于2024年7月30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江西省政府采购网）发布本项目电子化公开招标公告，招标文件第六章第二评分标准“商务分（14分）二、售后服务方案（7分）三、售后服务方案（7分）在响应商务要求中售后服务的基础上，投标人须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售后服务响应承诺、售后服务方案等）进行评分；①售后服务方案阐述内容全面详实，逻辑严谨科学，可操作性最强、完全符合本项目情况的的得7分；②售后服务方案内容阐述清晰合理，能符合匹配项目内容，具有可操作性的得5分；③售后服务方案阐述较合理，方案内容基本能与项目情况有关的得2分；④售后服务方案内容不清晰，单一，内容不详实，可操作性弱的得1分。提供无关内容或未提供不得分。评审依据：投标文件中提供售后服务方案”。2024年8月15日（第一次更正），被投诉人2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江西省政府采购网）发布本项目电子化公开招标更正公告，公告明确“一、项目基本情况：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ZZT2024-SC-G005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石城中学新校区配套设施项目原公告的采购项目中标（成交）金额（元）\（%）：原公告的中标单位：首次公告日期：2024年07月30日二、更正信息更正事项：采购公告、采购文件 更正内容：1、原开标时间：2024年8月20日09点00分，现更正开标时间：2024年9月5日09点00分；2、其他更正事项，具体详见澄清文件。更正日期：2024年08月15日 三、其他补充事宜：此更正公告为招标文件不可分割的部分，原文件及公告相应条款与本公告有不一致之处，以本公告为准。请各潜在投标人下载最新澄清文件”。此次更正公告已将招标文件“商务分（14分） 二、售后服务方案（7分）三、售后服务方案（7分）在响应商务要求中售后服务的基础上，投标人须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售后服务响应承诺、售后服务方案等）进行评分；①售后服务方案阐述内容全面详实，逻辑严谨科学，可操作性最强、完全符合本项目情况的的得7分；②售后服务方案内容阐述清晰合理，能符合匹配项目内容，具有可操作性的得5分；③售后服务方案阐述较合理，方案内容基本能与项目情况有关的得2分；④售后服务方案内容不清晰，单一，内容不详实，可操作性弱的得1分。提供无关内容或未提供不得分。评审依据：投标文件中提供售后服务方案”更正为“商务分（14分）三、售后服务方案（6分）在响应商务要求中售后服务的基础上，投标人须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售后服务响应承诺、售后服务方案等）进行评分；①售后服务方案阐述内容全面详实，逻辑严谨科学，可操作性最强、完全符合本项目情况的的得6分；②售后服务方案内容阐述清晰合理，能符合匹配项目内容，具有可操作性的得4分；③售后服务方案阐述较合理，方案内容基本能与项目情况有关的得2分；④售后服务方案内容不清晰，单一，内容不详实，可操作性弱的得1分。提供无关内容或未提供不得分。评审依据：投标文件中提供售后服务方案”。投诉人于2024年8月15日获取（下载）更正文件，并于2024年8月21日向被投诉人1提出质疑，投诉人属于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提出的质疑事项，符合质疑时限。

经查，2024年8月30日（第二次更正），被投诉人2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江西省政府采购网）发布本项目电子化公开招标更正公告，公告明确“一、项目基本情况：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GZZT2024-SC-G005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石城中学新校区配套设施项目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中标（成交）金额（元）\（%）：原公告的中标单位：首次公告日期：2024年07月30日二、更正信息更正事项：采购公告、采购文件更正内容：1、原开标时间：2024年9月5日09点00分，现更正开标时间：2024年9月18日09点00分；2、其他更正事项，具体详见澄清文件。更正日期：2024年08月30日三、其他补充事宜：此更正公告为招标文件不可分割的部分，原文件及公告相应条款与本公告有不一致之处，以本公告为准。请各潜在投标人下载最新澄清文件”，此次更正已将“商务分（14分）三、售后服务方案（6分）在响应商务要求中售后服务的基础上，投标人须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售后服务响应承诺、售后服务方案等）进行评分；①售后服务方案阐述内容全面详实，逻辑严谨科学，可操作性最强、完全符合本项目情况的的得6分；②售后服务方案内容阐述清晰合理，能符合匹配项目内容，具有可操作性的得4分；③售后服务方案阐述较合理，方案内容基本能与项目情况有关的得2分；④售后服务方案内容不清晰，单一，内容不详实，可操作性弱的得1分。提供无关内容或未提供不得分。评审依据：投标文件中提供售后服务方案”更正为“商务分（10分）二、售后服务方案（7分）三、售后服务方案（7分）在响应商务要求中售后服务的基础上，投标人须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售后服务响应承诺、售后服务方案等）进行评分；①售后服务方案阐述内容全面详实，逻辑严谨科学，可操作性最强、完全符合本项目情况的的得7分；②售后服务方案内容阐述清晰合理，能符合匹配项目内容，具有可操作性的得5分；③售后服务方案阐述较合理，方案内容基本能与项目情况有关的得3分；④售后服务方案内容不清晰，单一，内容不详实，可操作性弱的得1分。提供无关内容或未提供不得分。评审依据：投标文件中提供售后服务方案”。

经查，本项目招标文件的采购需求中，并没有售后服务方案，被投诉人1、2将售后服务方案（包括首次以及第一、二次更正招标文件），售后服务方案包括售后服务响应承诺、售后服务方案作为评审因素，属于设定的评审因素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不对应，违反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第三款、《江西省政府采购常见违法违规行为清单》（赣财购〔2022〕14号）第（三）的规定。

经查，被投诉人1确认本项目属于国产货物项目，本项目的招标文件中，被投诉人1、2将售后服务方案（包括首次以及第一、二次更正招标文件），售后服务方案包括售后服务响应承诺、售后服务方案作为评审因素，售后服务方案通过“内容全面详实，逻辑严谨科学，可操作性最强，完全符合本项目情况，清晰合理，能符合匹配项目内容，具有可操作性，较合理，方案内容基本能与项目情况，内容不清晰，单一，内容不详实，可操作性弱”设定分值，没有细化、量化到具体指标，属于评审因素未细化和量化，违反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第三款、《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江西省政府采购常见违法违规行为清单》（赣财购〔2022〕14号）第（三）的规定。

另外经查，本项目招标文件采购需求“投标人的方案应达到或者优于本招标文件要求”是要求投标人为采购人提供设计方案或者解决方案。本项目是货物采购项目，采购需求具体明确，不需要投标人为采购人提供设计或者解决方案，因此，采购需求设置投标人方案与本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与合同履行无关，违反了《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二）项的规定。

综上所述，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第94号令）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二）、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二）的规定，投诉事项1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投诉事项2成立，责令采购人依法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另外，针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发现的相关问题，本机关将依法启动监督检查程序进行处理。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石城县人民政府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石城县人民法院依法或于都县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石城县财政局

                                             2024年9月30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赣州市财政局、石城县纪委监委、石城县审计局、石城县司法
      局、石城县教育体育局、江西省石城中学、赣州市中泰工程管理
      有限公司
石城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9月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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